
立法会十六题：推动公共艺术 

＊＊＊＊＊＊＊＊＊＊＊＊＊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永达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推动本港的文化艺术发展，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除了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的公众艺术计划，现时政府在哪些政府物业

划出地方展示本地艺术工作者的艺术品，该等物业的名称和地点，以及过去三年

所展示的艺术品种类和数量及因此在每幢物业所招致的开支的项目和金额； 

 

(二) 政府会否考虑进一步扩大上述安排，在更多政府物业增加展示艺术品的空

间；若会，按阶段分别列出该等政府物业的名称、地点、预计展示的艺术品种类

和数量，以及预计每年因此在每幢物业所招致的开支的项目和金额；若否，原因

为何；会否制订新政策或内部指引，以在政府部门推动公共艺术；若会，详情为

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 鉴于政务司司长曾在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本会的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

上承诺于二○○九年年底在九个区议会分区内选址划作街头表演的试点，但至今

政府仍未公布相关的安排，政府能否兑现该承诺；若否，原因为何，以及未能公

布试点选址的具体困难；政府预计何时能公布选址；若能兑现，将成为街头表演

试点的九个区议会分区的名称、选址、面积、申请在试点表演的程序，以及每个

试点预计可容纳的表演单位数目或人数？ 

 

答复： 

 

主席： 

 

(一) 我们认为多元化的公共艺术，可让本地艺术工作者有更多空间发挥所长，

市民大众亦有更多机会参与和接触文化艺术。因此，政府积极推动公共艺术及支

持本地艺术创作，透过与艺术团体/工作者、非牟利团体、公营及私营机构等合

作，致力在公共空间展示本地艺术家作品，以期把公共艺术推广至小区层面。 

 

    我们所知有展示本地艺术家作品的政府物业的资料（包括物业地点、过去三

年所展示的艺术品种类、数目及开支)列于附表一供参考。附录数据并不包括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所推行的公众艺术计划。 



 

    民政事务局与香港四间大学最近合作推出为期两个月（二○○九年十一月至

二○一○年一月）的一个全新的大型小区艺术计划名为「艺绽@冬日」。透过重

点节目包括「潮装公园」、各类型公园音乐会及舞蹈表演、免费公众及学校导赏

等，展示本地年青艺术家为香港四个公园（香港、九龙、沙田、屯门）所设计的

视觉及文字艺术装置、行为表演艺术等。这理念显示艺术可超越博物馆和艺廊的

局限，并可与公众作交流，充分体现了艺术与小区的紧密联系。 

 

(二) 在政府物业展示艺术品可加强小区艺术的实践。我们正构思在香港、九龙

和新界三个区域各挑选至少一所政府联用大楼作为试点，并委约本地年轻艺术家

及院校艺术或设计学系为大楼的公共空间设置艺术品，包括挂画、雕塑及装置艺

术等。在与有关政府部门敲订试点计划的细节，及向有关艺术机构及院校介绍计

划的内容后，我们会尽快开展上述计划，并在检讨其成效及所需投放的资源后，

研究逐步把计划推展至其它合适的政府联用大楼。现阶段我们未能确定整个计划

所需的开支，要视乎最终落实的政府联用大楼空间大小，以及日后收到建议书的

内容而定。 

 

    如是次计划顺利推行及反应良好，我们会考虑鼓励政府部门在其物业适当的

公共空间展示各类型艺术品，为本地艺术家开拓更多创作及展览空间。 

 

(三) 我们欢迎街头艺术表演，让市民有更多接触艺术的机会，增添小区文化气

息及丰富城市的特色。 

 

    在合法的情况下，现时街头艺术表演并不受限制，我们在各区亦经常看见有

关表演。 

 

    事实上，我们和艺术团体正不断加强在户外场地推动文化活动和艺术表演，

拓展观众，把艺术带进小区。例如，民政事务总署在去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间，联

同区议会和小区艺术团体，在十八区举行「小区艺术节」，详情列于附表二。 

 

    我们正计划在柴湾青年广场提供街头表演的场地，让青年人展示其创作和才

能，亦让市民在小区近距离欣赏表演。此外，前述大型艺术计划「艺绽＠冬日」

亦展示由香港演艺学院学生在香港公园、九龙公园和屯门公园演出的「舞艺短

打」，包括琵琶独奏、舞蹈表演和书法艺术，吸引不少途人驻足观赏。 

 

    大型户外演出方面，香港管弦乐团在去年十一月中于跑马地马场游乐场举行

了「港乐星夜交响曲」，吸引了超过二万名市民和外地游客入场观赏。香港艺术

中心又不时在中心正门呈献「《开放音乐》- 街头音乐系列」，让音乐创作人以



不同种类的音乐，引发公众与音乐互动，推动街头音乐文化。我们会继续促进这

方面的工作，让小区文化艺术活动更为活跃。 

完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星期三） 

 


